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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听证活动中， 检察官不仅听取

了人民监督员对于该案办理的意见， 还与

人民监督员共同研究探讨了王新被取保候

审后的去向问题。 放任王新在家里显然是

不行的，只会进一步加重他与社会的脱节。

巧的是，在这次公开听证活动中，恰好

有一位人民监督员来自上海市社会工作者

协会。她在听证活动中表示，自己可以为王

新介绍医院的志愿者工作， 让他在医院为

就医人员使用智能手机预约、 挂号等提供

志愿帮助。 手机操作 app 对王新这样的年

轻人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不会有学习理发

那样的压力。 而且在面对就医人员的咨询

时，大多是一对一沟通，不需要一下子和太

多人接触， 对于王新来说也可避免大范围

社交的困扰。同时，帮助他人后的心理满足

感对王新来说也是一种社交后的正向激

励。人民监督员建议，以这样温暖柔和的方

式，让王新渐渐回归社会之中，重新找到和

他人打交道的方法。

此外，检察官还联系了心理学专家，多

次对王新进行心理疏导， 帮助他正确面对

自己的病症，进行科学治疗。

在和王新沟通后，他同意了这项工作，

并很快上岗， 也接受了检察官为他提供的

专业心理帮助。

为了保证对王新考察帮教措施的效

果，检察官和专业心理医生、医护人员、志

愿者组建了“王新个案工作微信群”，随时

掌握王新的工作表现及精神状况， 并视情

况动态调整对王新的帮教措施。 据群内的

反馈， 王新在医院的志愿者工作中表现良

好， 还因为拾金不昧获得了医院和就医人

员的表扬。虽然王新还是会有不敢开口、与

人说话不敢直视对方等情况发生， 但心理

专家认为，精神疾病治疗的病程可长可短，

应当予以足够的耐心。

2021 年 6 月，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承

办检察官再次对王新进行了讯问。 在这一

次的讯问中，王新的表现和此前判若两人。

承办检察官还记得在审查逮捕阶段， 王新

颓废、沮丧的样子，也记得当时的王新非常

抵触被取保候审， 觉得自己在看守所里挺

好。而此时的王新明显振作多了，并且对自

己此前的行为深感后悔。 他说已经充分认

识到了自己行为的荒谬， 虽然和之前一样

认罪认罚， 但这一次， 他不想再去看守所

“治病”了，他体会到生活是美好的，自由是

可贵的， 希望检察机关能给他一个改过自

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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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抢劫只为坐牢治“社恐”？

□法治报通讯员 蒋芸芬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我去抢劫， 就是为

了进来坐牢、 治病。” 坐
在审讯桌对面的王新 （化

名） 语出惊人， 可提前了

解过案情的承办检察官却
知道， 这番话背后是王新

饱受精神疾病之苦的迷茫

与挣扎……

讯问中，王新说自己有严重的“社恐”。“社

恐”全称“社交恐惧症”，是恐怖性神经症的一种

亚型。在网络上，当代年轻人多拿它来自嘲，借此

表达自己对与他人社交的焦虑和恐惧。可对王新

来说，这个词却不是调侃，而是一种痛苦。

“我总是胡思乱想，停不下来，想的东西很

杂，脑子里很乱，也很反感身边有人，觉得很吵

……”王新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 被抓获前的王

新在一家理发店里做学徒， 能学技术还包吃包

住，本来是一项很好的工作。可是因为病情，王新

总是无法专心学习，工作上进步很慢，技术得不

到提升，赚不了钱。 这让本就受病情烦扰的王新

更加沮丧，想逃离，“所以我想到牢里去，这样就

可以暂时逃避外界的一切，避开人群。 ”

2021 年春节前一天的傍晚， 王新开始实施

他的计划。 王新随身携带了一把水果刀，找了一

家鲜有人光顾的小便利店，准备“抢劫”。 从监控

视频中可以看到，王新拿过便利店老板递给他的

一条香烟之后，有些胆怯地后退了两步，将口袋

里的刀拿出来，随意挥了一下以示“威胁”。 做完

这套动作，王新对老板说：“我打劫，你快报警。 ”

老板以为王新在开玩笑，没有理睬。 王新无

奈，干脆拿着烟走到了门外，老板见状招呼了一

声让他回来付钱。 王新“听话”地走回了店里，再

一次对老板说：“我打劫，你快报警吧！”老板依然

没有理睬，随手就将王新手里的烟拿走放回了货

架，没能如愿的王新只能在店门口自行报警。

显然， 王新的情形已经远非网络上所说的

“社恐”了。 王新被抓获后，司法机关请专业鉴定

机构对他进行了精神检查。 检查结果和王新

2019 年初自行检查的结果一致，他患有“混合型

焦虑障碍”，时常会胡思乱想、感到烦躁等。

鉴定结果认为王新对本案具有限定刑事责

任能力，也具有受审能力。 2021 年 3 月，公安机

关提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新批准逮

捕。

坐牢能治“社恐”吗？这是承办检察官了解案

情后产生的第一个疑问，也是本案办理中一个法

理与情理交织的难题。

根据在案的种种证据，王新的所作所为确实

足以构成抢劫罪，依照法律规定，将他关进高墙

之中，确实可以惩治犯罪，也是当时最简单的处

理方法。 但这样做真的能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帮

助这个深陷精神疾病困扰的年轻人吗？ 这个决

定，将影响这个刚满 19岁的小伙子的一生。审查

逮捕案件的办理时限只有七天，承办检察官马不

停蹄地寻找答案。

检察官先向为王新进行精神鉴定的专家咨

询了这一问题，从医学层面了解这种“治疗方式”

的科学性。专家表示，在和王新的沟通中发现，王

新意识清楚、注意集中、对答切题、思维连贯、情

绪稳定、情感反映适切。尽管受精神症状的影响，

王新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 但没有发现幻觉、妄

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智能也无异常，尚属轻症。专

家认为，以王新目前的状况看，不太可能做出伤

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极端行为， 针对这样的病

人，社会的关爱、家人的关心和有针对性的科学

治疗更有利于病症的改善。

检察官和精神疾病专家都认为，如果对王新

逮捕羁押，他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监管场所

内鱼龙混杂，也容易“交叉感染”，反而会导致他

的病症加重。 如此一来，久押于监管场所反倒可

能让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可是去看守所对王

新讯问时，王新却态度坚决地要求被羁押，检察

官也担心为他办理取保候审后，他会再次犯罪或

出现自残行为。

有了专家的认可，检察官对王新作出不批准

逮捕的决定多了几分把握，但真要避免王新自残

或伤人事件发生，还需要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

王新的父亲王诚。 王诚表示，孩子患病后一直抵

触和人打交道，对家人也是如此。此前，他以为孩

子一直在吃药，病情比较稳定，也不想因为自己

的出现让孩子不开心， 所以尽量少去打扰孩子，

只是定期打个电话、见次面，所以没能及时制止

孩子的行为。 现在孩子出了事，他一定会对王新

加强监护。王新的父亲说虽然自己是来沪务工人

员，但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如果检察机关

对王新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他一定会照顾好儿

子，履行好父亲的职责。

不可或缺的环节还有被害人的意见。在此前

的电话沟通中，被害人对检察官说，自己完全没

有把这次的事件当作抢劫，自始至终也没有感觉

到被威胁，他表示：“他（王新）就是个小孩，一定

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才会这么做。 我没有任何损

失，根本都没想过要报警。 ”因此，他愿意为王新

出具谅解书，也希望检察机关不要追究王新的刑

事责任。

针对这样一起特殊的案件，承办检察官依照

法律程序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证审查，听

取社会大众的意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如实

向人民监督员讲述了捕与不捕的两难选择。人民

监督员一致认为，以王新目前的精神状况，社会

和家庭的帮助是必要的，羁押候审只会加重他的

病情，对王新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更为适宜。 因

此，他们同意对王新不批准逮捕。

2021 年 3 月，检察机关综合多方考量，对王

新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 公安机关对王新变

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王新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梦寐以求” 的

牢房， 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王新的犯罪行为属于重罪案件中的

“犯罪情节轻微”，在办理时，检察官既要依

法从严打击、及时有效震慑犯罪，还要避免

机械办案，审慎把握案件性质，兼顾法、理、

情。因此，检察官从作案动机、作案手段、危

害后果等方面对王新的犯罪行为进行综合

评估，认定王新的主观恶性不大、犯罪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有自首、认罪认罚情

节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 酌定从轻情

节， 也因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可以依法

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不捕不诉条件，拟对

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经再次开展公开听证审查， 承办检察

官听取了人民监督员、 侦查机关等多方意

见， 以确保重罪案件不捕不诉决定符合一

般人的社会认知， 得到社会普遍认同。 最

终，人民监督员、侦察机关、被害人等多方

均同意对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后， 承办检察

官和王新再次进行了谈话。谈话中，检察官

对王新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和法治教

育，让他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避免因本次

不捕不诉的决定而对法律抱着侥幸心理。

王新表示， 自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行

为的危害性，真诚地认罪悔罪。他很感激这

段时间以来检察机关和社会各方给他的关

爱，他原本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从

没想过还能有一次新生的机会。 目前他的

病症已有所好转， 他有信心一定能够治愈

自己。王新的父亲也陪伴儿子一同前来，承

办检察官也与他进行了充分沟通。 王诚承

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履行好监护职责，陪

伴王新回归正常生活。

这份不起诉决定书不仅要告知王新，

还要送达被害人。 尽管被害人一再表示对

这一决定的支持， 承办检察官依然对他进

行了释法说理， 阐明这一决定背后的刑事

制度与法律逻辑， 希望被害人对不捕不诉

决定真正信服。 被害人对此表示赞同。

至此， 因王新的犯罪行为而破损的社

会关系得到了有效修复， 这一起荒唐的抢

劫案终于尘埃落定。截至目前，承办检察官

仍然通过微信工作群持续关注着王新的成

长，并为他的学习、就业及治疗提供意见建

议和必要的帮助， 希望能用检察温暖促使

他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群

内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也持续为王新后续

的生活寻找出路，如为他申请相关补贴、带

他前往开放大学咨询可报考的专业、 为他

联系学技术学手艺的渠道等。

“社恐”是什么病？

坐牢能治“社恐”吗？

“社恐”治好后怎么办？

“社恐”到底该怎么治？


